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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《魏名臣奏议》看魏晋文学的新变

任子田1 王小盾2

( 1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，成都 610068; 2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，浙江温州 325035)

摘 要:《魏名臣奏议》是第一部按“采擿孔翠，芟剪繁芜”方式编纂的中国文学总集。从文学史角

度看，它的编纂有三方面意义: ( 一) 反映了当时人对奏、议、表、疏等朝政文体的重视; ( 二) 标志着奏议文

和论说文走上专业化和艺术化的道路; ( 三) 开创了南朝总集编纂和文笔之辨的先声。这对应于魏晋文

学的三个特点: 其一，在魏代人看来，奏、议、表、疏等文体属于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，是英才所擅。

它们与作为清谈产物的论说文同是魏晋谈论高潮的反映。其二，受汉以来重视文辞之风尚的影响，散文

体作品在魏代表现出明显的骈化倾向。其三，汉魏六朝文章辨体观念经历了“言笔之辨”( 主张“文以足

言”)、“文笔之辨”和文笔并重三个发展阶段。《魏名臣奏议》是“文以足言”阶段文体运动的产物。它与

代表“文笔之辨”时期的《文章流别集》与文笔并重时期的《文选》构成“正—反—合”的关系。

关键词:《魏名臣奏议》; 奏议文; 论说文; 总集编纂; 文章辨体

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，魏晋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，故学界有“魏晋文学自觉”一说。在一般看

法中，文学自觉的标志主要有二: 一是文学摆脱附庸地位而被看作独立的事业; 二是文学创作充分

发展并产生系统的文学评论。这又意味着，文学是在魏晋以后走入上层士大夫的交际场所而成为

其重要生活方式的。
以上这个过程已得到许多事实证明，但它并不是单一线条的进化。为了理解它，有必要按新的

思路来讨论汉末魏晋时期的文学史，即不再分析诗歌风貌的演变，而去考察文学改变其生存与传播

方式的步伐及其原因。本文愿为此作一尝试，首先谈谈《魏名臣奏议》的编制。尽管此书尚未被人

关注，但它却是上述过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一步。

一、《魏名臣奏议》和总集的产生

《魏名臣奏议》又称《魏名臣奏事》和《魏名臣奏》，是一部编成于曹魏时期的政治应用文集。其

书早已佚失，但从《太平御览》和严可均《全三国文》所引相关篇章可知其基本面貌: 它包含奏、议、
表、疏、诏、笺、上书等文体。① 其主要内容是“群臣之书”，即蔡邕《独断》所说“凡群臣尚( 上) 书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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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案《全三国文》所引《魏名臣奏议》的篇目，诏有曹丕《答孟达荐王雄诏》; 表有夏侯献《上明帝表》、华歆《请叙郑小同表》、王朗

《论舞乐表》、董昭《上明帝表》、张既《表毋丘兴》、杨暨《上明帝表》、杜恕《表韩观王昶》; 议有董遇《祖腊议》、秦静《祠祀不宜称

诏议》; 疏有高柔《谏罪杀禁地鹿者疏》、何曾《上明帝疏请选征辽东副将》; 奏有刘放《奏停卖胡粉》、蒋济《奏太学规条》、卢敏《奏

祀天地舞乐》、赵谘《奏谏兴作》、朱遗《奏论选举》、甄毅《奏请令尚书郎奏事处当》以及辛毗、高堂隆、荀闳、庞延、司马懿等人的

《奏事》; 其它文体还有陈矫《上言备蜀》、黄观《上书谏畜鹿》、孟达《在魏奏荐王雄》(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严可均辑，

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58 年)。另外，《太平御览》卷八九二录曹丕《杀虎诏》一则( 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60 年，第3960 页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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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子者有四名: 一曰章，二曰奏，三曰表，四曰驳议”①。根据以下一段话，它是在正始年间应诏编

写的，《三国志》注引王沈《魏书》:“( 陈) 群前后数密陈得失，每上封事，辄削其草，时人及其子弟

莫能知也。论者或讥群居位拱默，正始中诏撰群臣上书，以为《名臣奏议》，朝士乃见群谏事，皆叹

息焉。”②

关于这部政论文集，古代目录书屡屡作了著录。例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刑法类著录云:“《魏

名臣奏事》四十卷( 目一卷，陈寿撰) 。”总集类注云:“梁有……《魏名臣奏》三十卷，陈长寿撰……

亡。”又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故事类著录“《魏名臣奏事》三十卷”，不著撰人。清姚振宗《三国艺文

志》则总结说:“自陈寿编次之后而正始诏撰之本，遂不可考。”③由此可知，这是一部经两个阶段

而成书的文集: 先是在正始年间应诏撰成，不著撰人; 然后由陈( 长) 寿编辑，成为定本。《隋书·

经籍志》认为它既属于刑法书，也属于总集。

以上引《魏书》文中提到的陈群，是卒于魏明帝青龙四年( 236) 的人物。引文说: 他的“密陈”

不为世人知晓，故被误解为“拱默”。这说明《魏名臣奏议》一书是根据中朝秘书编纂的，编定于

陈群死后的正始年间。这一情况植根于某种传统: 从西周开始，中原政权就有了系统的藏书体

系，亦即以秘书官掌藏文书器物，包括奏议性质的文件。此即《周礼·天官·宰夫》所云:“五曰

府，掌官契以治藏。六曰史，掌官书以赞治。”《周礼·夏官·大仆》所云:“大仆掌正王之服位，出

入王之大命，掌诸侯之復逆。”④ 汉代亦建立了以专门官员掌管奏书类文件的制度。如《汉书》

云:“( 御史) 中丞，在殿中兰台，掌图籍秘书，外督部刺史，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，受公卿奏事，举核

按章。”《后汉书》云:“侍御史十五人，六百石。本注曰: 掌察举非法，受公卿群吏奏事，有违失举

劾之。”到魏代，尚书一职亦有保存各种奏议类文章的职责。如《三国志·陈矫传》云:“( 明帝) 车

驾尝卒至尚书门，矫跪问帝曰:‘陛下欲何之?’帝曰:‘欲案行文书耳。’矫曰:‘此自臣职分，非陛

下所宜临也。若臣不称其职，则请就黜退。陛下宜还。’”⑤这说明，《魏名臣奏议》一书的资料来

源也是被谨慎保管在国家秘府中的众多奏议性质的文书。

从总集的角度看，《魏名臣奏议》的编纂早于《文章流别》、《善文》等典籍。据《晋书》记载，

《文章流别》的作者挚虞曾在晚年从惠帝幸长安，后还洛，“及洛京荒乱，盗窃纵横，人饥相食。虞

素清贫，遂以馁卒”。⑥ 这就是说，他卒于“洛京荒乱”的永嘉五年，即公元 311 年。由此可以推知

其生年──假设挚虞享寿八十岁，那么他应当生在魏太和六年，即公元 232 年。至正始末( 248) ，

他只有十六岁，尚未成年。由此可以推断，《魏名臣奏议》一书之编写在挚虞《文章流别集》之前。

事实上，从条件看，挚虞编纂《文章流别集》的合理时间是元康( 291 － 299) 以后。因为这时他担

任秘书监一职，曾撰定官书，有机会接触到大量书籍。⑦ 但此时距《魏名臣奏议》初编之时( 正始

时期) 已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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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《独断》卷上，页四，《四部丛刊三编》，上海: 上海书店，1986 年，第 32 册。
《三国志》卷二二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59 年，第 638 页。
《隋书》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73 年，第 973、1088 页;《新唐书》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75 年，第 1474 页;《三国艺文志》，《二十五

史补编》第 3 册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55 年，第 3227 页; 参见《三国志辞典》，张舜徽等编，济南: 山东教育出版社，1992 年，第

681 页。
《周礼正义》卷六、卷五九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87 年，第 192 －193、2496 －2497 页。郑玄注:“治藏，藏文书及器物; 赞治，若今

起文书草也。”“出大命，王之教也; 入大命，群臣所奏行。”郑司农注:“復谓奏事也，逆谓受下奏。”
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62 年，第 725 页;《后汉书·百官志》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65 年，第 3599 页;《三国

志˙陈矫传》，第 644 页。
《晋书》卷五一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74 年，第 1426 －1427 页。
《晋书》卷三六，第 1074 页; 又卷五一，第 1426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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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善文》一书的编者，古有两说。一说见《晋书·华表传》，说是华廙所编; 一说见《隋书

·经籍志》，说是杜预所编。后代学者一般认可后一说法。据《晋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，杜预卒于晋

太康五年( 284) ，享年六十三。① 由此上推至正始年间，他的年龄是九到十八岁。《世说新语》记

云: 杜预“少贱，好豪侠，不为物所许”。② 可见在正始之前，他必不可能编成《善文》。而关于华廙

著《善文》的记录是:“廙栖迟家巷垂十载，教诲子孙，讲诵经典。集经书要事，名曰《善文》，行于

世。”③此《善文》所集为“经书要事”，显然不是后人所说作为文学总集的《善文》。

总之，《魏名臣奏议》一书的编纂早于《文章流别集》和作为文学总集的杜预《善文》。

对于中国文学史研究来说，总集的产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因为它反映了某种文学自觉。尽

管有人认为总集成于先秦至汉初，譬如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和各种子书④，但若以“采擿孔翠，芟剪繁

芜”为体例标准，则真正的总集产生在魏晋时代。⑤ 故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说:“《三百篇》既列为经，

王逸所裒又仅《楚辞》一家，故体例所成，以挚虞《流别》为始。”⑥这说明，所谓“总集”，与其说它

指的是一种书籍面貌，不如说它指的是一种文献编纂方式。这种按某一文学观念选辑文献的方

式，既不同于六经所代表的辑而不选的方式，也不同于《楚辞》所代表的以别集为骨干的方式，具

有明显的审美色彩。《文章流别集》和《文选》、《玉台新咏》的出现，证明这种方式兴起于魏晋以

后，原出于必然。

由于以上原因，学界不仅关注总集的产生年代，而且关注哪部书是“第一部总集”。除《文章

流别集》而外，有人推举过《建安七子集》。此书的确产生在《文章流别集》之前⑦，但它却像《楚

辞》一样，是别集的组合，而非选编之书。有人又提出杜预《善文》是最初之总集。此书经采擿芟

剪而成书，故被《隋书》、两《唐书》的经籍艺文志录为总集，但如上所说，它晚于《魏名臣奏议》。

另外还有资料表明，应劭曾删定律令为《汉仪》，于建安元年上奏于汉献帝，其中含驳议三十篇。⑧

不过此书历来不被看作总集，原因大抵是: ( 1) 从应劭奏文看，它仿效董仲舒《春秋决狱》，内容限

于刑法; ( 2) 它不仅“以类相从”，编为“八十二事”，而且采用“蠲去复重，为之节文”、“皆删叙润

色，以全本体”的编纂方法，性质接近专科类书; ( 3) 像《皇览》、《御览》等类书一样，是作为资政文

书进献的，故未流传，亦未见著录。因此，从各种情况看，中国第一部总集并非别一书，而是在“名

臣”的名义下选辑的《魏名臣奏议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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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《晋书》卷三四，第 1032 页;《资治通鉴》卷八一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56 年，第 2589 页。
《世说新语·方正》，《世说新语校笺》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84 年，第 163 页。
《晋书》卷四四，第 1261 页。
冯友兰《吕氏春秋集释·序》云:“世所传之《墨子》、《庄子》等整书，乃秦以后人所结集……此等整书，就形式系统上言，亦

不过差优于后世人之文集。”( 北京: 中华书局，2009 年，第 1 页)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云:“总集者，以建安之后，辞赋转繁，众家之集，日以滋广，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，于是采擿孔翠，芟剪繁

芜，自诗赋下各为条贯，合而编之，谓为《流别》。”( 第 1089 页)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八六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65 年，第 1685 页。
《三国志》卷二一注引曹丕《与吴质书》，第 608 页。
《后汉书·应劭列传》载应劭奏文，云:“夫国之大事，莫尚载籍。载籍也者，决嫌疑，明是非，赏刑之宜，允获厥中，俾后之人

永为监焉。故胶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，朝廷每有政议，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，问其得失。于是作《春秋决狱》二百三十二

事，动以经对，言之详矣。……臣累世受恩，荣祚丰衍，窃不自揆，贪少云补，輒撰具《律本章句》、《尚书旧事》、《廷尉板令》、
《决事比例》、《司徒都目》、《五曹诏书》及《春秋断狱》凡二百五十篇。蠲去复重，为之节文。又集驳议三十篇，以类相从，

凡八十二事。其见《汉书》二十五，《汉纪》四，皆删叙润色，以全本体。其二十六，博采古今瑰玮之士，文章焕炳，德义可观。
其二十七，臣所创造。……虽未足纲纪国体，宣洽时雍，庶几观察，增阐圣听。惟因万机之余暇，游意省览焉。”( 第 1612 －
1613 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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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自章太炎、胡玉缙提出杜预《善文》为最初总集①之后，学术界有另一种争议，即认为

《善文》所录为应用文，并非文学总集。比如姚振宗说《善文》是“启事之属”②; 屈守元称其收录的

“并不是集部之文，而是谠言、史料”③; 学者力之亦认为《善文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总集④。这种

争议同样可以用来质疑《魏名臣奏议》: 若想把《魏名臣奏议》认定为第一部总集，那么同样要讨

论它的身份──是否属于“集部之文”。如何回答这一质疑意见呢? 本文认为，我们不妨考察一

下当时人编选总集的目的。
关于这一问题，除前引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云“采擿孔翠，芟剪繁芜”以外，以下两段论述作了

经典的回答:

嗟我后生，博达之士，有能品藻异同，删整芜秽，使卷无瑕玷，览无遗功，可谓学矣。
(《金楼子·立言》)

文集日兴，散无统纪，于是总集作焉。一则网罗放佚，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; 一则删

汰繁芜，使莠稗咸除，菁华毕出。是固文章之衡鉴、著作之渊薮矣。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·
集部·总集》序) ⑤

这就是说，编纂总集的意图，一方面是选萃，另一方面是保存遗文。也可以说存在两类总集: 一是

选录菁华的总集，二是网罗放佚的总集。前者的具体目的是向“后生”之“学”提供“文章之衡

鉴”，亦即服务于作文，代表了典型的总集。《魏名臣奏议》即属于这种总集。关于此书的性质，

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查考:

其一，本文第一个注解说到，《魏名臣奏议》所录非仅奏、议，它还收录了诏、疏、表、上言等多

种文体。这种情况乃缘于它的体例: 有迹象表明，它是以历史事件( 而非文体) 为单位来安排文章

的。且看《太平御览》的两条材料:

《魏名臣奏》曰: 时杀禁地鹿者死。郎中黄观上疏曰:“臣深思，陛下所以不早取此

鹿，诚欲使亟蕃息，然后大取以为军国之用也。然臣切以为，今鹿但有日耗，终无得

多也。”
《魏名臣奏》曰: 世祖时有献虎者，问虎何食，对曰:“食肉。”诏曰:“下民厌糠，何忍

以肉食虎?”乃命虎贲射之。斯实得计于时，而名垂于后。⑥

两条材料均引自《魏名臣奏议》。它们的格式相近: 开头部分是关于事件的简短介绍，中部为疏文

和诏文，末尾部分时有“斯实得计于时，而名垂于后”一类评语。可见《魏名臣奏议》是围绕事件

选录文章的，间或作出评价。孟达《在魏奏荐王雄》和曹丕《答孟达荐王雄诏》同属这种情况———
它们也是针对一件事而录文的。由此看来，《魏名臣奏议》的功能非仅保存遗文，而有彰显魏代名

臣之政治智慧和文采的编辑目的。
其二，从《魏名臣奏议》的存目看，此书代表了魏代政论文写作的较高水平。其中很多作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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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参见《太炎文录初编·文例雑论》，《章太炎全集》第四册，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5 年，第 48 页; 李学勤等:《钦定四库全

书总目》整理本卷一八六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97 年，第 2598 页，注 1。
姚振宗: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，《二十五史补编》第 4 册，第 5900 页。
屈守元:《文选导读·导言》，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，2008 年，第 6 页。
力之:《总集之祖辨》，《郑州大学学报》2000 年第 2 期。
《金楼子·立言上》，许逸民《金楼子校笺》卷四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2011 年，第 852 页;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八六，北京: 中华

书局，1965 年，第 1685 页。
《太平御览》卷九〇六，第 4017 页; 卷八九二，第 3960 页。



◇
任
子
田

等

从
︽
魏
名
臣
奏
议
︾
看
魏
晋
文
学
的
新
变

古
代
文
学
研
究

在当时就以文采出名，例如曹丕、刘放、王朗、杜恕。《文心雕龙·诏策》论曹丕说:“魏文帝下诏，

辞义多伟。”《三国志·刘放传》论刘放说:“放善为书檄，三祖诏命有所招喻，多放所为。”( 陈寿

评:“刘放文翰。”) 《三国志·王朗传》论王朗说:“王朗文博富赡。”《三国志·杜恕传》陈寿评杜

恕:“恕奏议论驳皆可观。”①这样多的优秀作者出现在《魏名臣奏议》当中，可见该书是有标准地

选文，而非无标准地网罗。
其三，从《隋书˙经籍志》所著录的魏代别集情况看，一人所作可达数十卷，比如《魏武帝集》

有二十六卷、《陈思王曹植集》有三十卷、《王朗集》有三十四卷。② 相比之下，《魏名臣奏议》篇幅

并不大: 只有三十卷。它显然不是按求全的目的编纂的，而是“采擿孔翠，芟剪繁芜”的作品。至

于采擿、芟剪的标准，则可以从《魏名臣奏议》的书名中见出———这就是在“名臣”的名义下选萃，

以名臣之美文来造就所谓“博达之士”。
总之，《魏名臣奏议》一书是一部较优秀的政治应用文的集合。其编纂目的是呈现“名臣”的

政治素养和国家的强盛，如《文心雕龙˙奏启》所云:“魏代名臣，文理迭兴。若高堂《天文》，王观

《教学》，王朗《节省》，甄毅《考课》，亦尽节而知治矣。”③它的编纂是由魏晋以来的文学形势决定

的。比如，当曹丕把“文章”视为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之时，他不仅指出了当时的文章之

盛，包括王粲之长于辞赋，陈琳、阮瑀之长于章表书记; 而且表达了当时人的文章观念:“奏议宜

雅，书论宜理，铭诔尚实，诗赋欲丽”④──学习奏议乃是文学之学的首要。这就是说，在魏晋人

的心目中，章、表、书、记、奏、议、论、说都是“文章”之体，其位置并不亚于诗、赋。因此，尽管《魏名

臣奏议》只录奏、议、表、疏、诏、笺、上书等文体，不像《文章流别集》那样是关于有韵之“文”的集

合; 但衡以当时的文学标准，它仍然是一部真正的总集。
至于《魏名臣奏议》的编纂背景，则可以说是汉以来人重视文辞的风尚。以下几段记录⑤反

映了这一风尚的形成过程:

( 1) 从西汉开始，政治家们因为重视人才而开始重视文辞。──《文心雕龙·诏策》:“淮南

有英才，武帝使相如视草; 陇右多文士，光武加意于书辞: 岂直取美当时，亦敬慎来叶矣。”
( 2) 到东汉，在人才察举制度中增试章奏，这一措施进一步造成了重文章、重品评的风尚。

──《文心雕龙·章表》:“章表奏议，经国之枢机。……及后汉察举，必试章奏。左雄奏议，台阁

为式; 胡广章奏，天下第一: 并当时之杰笔也。”
( 3) 三国之时，通过文章高下来论人品，已经成为较普遍的习惯。──《三国志·张昭传》注

引《典略》:“余曩闻刘荆州尝自作书欲与孙伯符，以示祢正平，正平蚩之，言:‘如是为欲使孙策帐

下儿读之邪，将使张子布见乎?’”
这些情况说明，编纂《魏名臣奏议》一书是符合曹魏政权的官方意识的。因为此书所辑奏、

议、表、疏、诏、笺、上书等文体，是最常用的政教文体，被认为是英才所擅，乃见重于当时。同它相

联系的观念是所谓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──这里的“大业”首先不是指诗赋箴铭，而是指

章表奏议。这可以拿当时人蔡邕、曹植的有关论述来作印证。蔡邕的说法是“夫书画辞赋，才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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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《文心雕龙·诏策》，《文心雕龙注》，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8 年，第 359 页。《三国志》卷一四，第 457 页; 卷一三，第 422
页; 卷一六，第 507 页。
《隋书》，第 1059 页。
《文心雕龙》，第 422 页。
《典论·论文》，《文选》卷五二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77 年，第 720 页。
《文心雕龙》卷四《诏策》、卷五《章表》，《文心雕龙注》，第 359、407 页。《三国志》卷五二，第 1224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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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者，匡国理政，未有其能”; 曹植的说法是“辞赋小道，固未足以揄扬大义，彰示来世”。① 由此可

以判断，《文心雕龙》所谓“章表奏议，经国之枢机”，这在魏代是普遍流行的观念。既然如此，在

魏代产生《魏名臣奏议》一书便是势所必然的。

二、《魏名臣奏议》和三国时期的说理散文

从文体学角度看，《魏名臣奏议》代表了魏晋时期说理散文的第一种类型，徐公持称作“制式

文章”②。另一种类型是体制之外私下交流的文章，即“弥纶群言，而研精一理”之文; 参考《文心

雕龙·论说》，可称“论说文”。

关于制式文章的早期发展，徐先生作过详细论证。其梗概见于《文心雕龙》的论述，云:

降及七国，未变古式，言事于主，皆称上书。秦初定制，改书曰奏。汉定礼仪，则有

四品: 一曰章，二曰奏，三曰表，四曰议。章以谢恩，奏以按劾，表以陈请，议以执异。

秦汉立仪，始有表奏; 王公国内，亦称奏书……迄至后汉，稍有名品，公府奏记，而郡

将奏笺。记之言志，进己志也。笺者，表也，表识其情也。

魏国笺记，始云启闻。奏事之末，或云谨启。自晋来盛启，用兼表奏。陈政言事，既

奏之异条; 让爵谢恩，亦表之别干。③

这些话的大意是说: 中国古代的制式文章，往往具有某种仪式性，因为其形式特点总是反映了书

写者和书写对象的社会伦理关系。比如章、奏、表、议等文体是由臣下进于主上的文体，从战国时

期的“上书”分化而来，乃因表谢恩、表按劾、表陈请、表异见的不同功用而分为四体。这些文体的

成熟取决于典章制度的发展，所以随着君臣名分的确立，产生了奏议类文章; 从“秦汉立仪”开始，

表奏之体形成规范; 到东汉，进一步有“奏记”、“奏笺”的分别。汉末魏晋之时，随着典章制度的

不断完善，各种形式的制式文均有了专门的归属，成为当时文章的主流。

从各种情况看，三国时期的朝廷论说活动是很活跃的。据严可均《全三国文》所引录的资

料，今列出表 1:

表 1 三国时期奏议文统计表

魏 蜀 吴 总计

作者 128 15 35 178( 人)

作品 432 38 76 546( 篇)

表 1 不包括已经佚失的奏议文，也不包括大量由魏入晋之人所作的奏议，属不完全统计; 但

从中仍可窥见三国时期奏议创作的盛况。这些作品集中出现在魏国，一方面因为这是中央朝廷

所在地，政治活动比较丰富; 另一方面由于这是当时文士集中的地区，形成了重视文章的风尚。

这可以验诸有关记录:《三国志·刘放传》云:“放善为书檄，三祖诏命有所诏喻，多放所为。”《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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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，第 1996 页; 曹植《与杨德祖书》，《文选》卷四二，第 594 页。按曹植此语固然出于自谦，但也反映了当

时的主流意识。宋代词作者一方面热心作词，另一方面又承认诗尊词卑，与此情形相类。
徐公持:《论秦汉制式文章的发展及其文学史意义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12 年第 1 期。
《文心雕龙·章表》、《奏启》、《书记》。《文心雕龙注》，第 406、456 －457、423 －424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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瑀传》云:“军国书檄，多琳、瑀所作也。”又《夏侯渊传》注引《文章叙录》评夏侯惠云:“幼以才学见

称，善属奏议。”①这些记录反映了魏代奏议专业化、艺术化的倾向。如果将其与曹丕对陈琳、阮
瑀的以下评论作一对比:

孔璋章表殊健，微为繁富。……元瑜书记翩翩，致足乐也。(《与吴质书》)

琳、瑀之章表书记，今之俊也。(《典论·论文》) ②

那么可以知道，这种文学倾向是和关于奏议文的批评风尚相表里的。

值得注意的是: 以上言论中的陈琳，无论按哪一种“建安七子”之说，都被推举为当时最杰出

的文学人物; ③但据曹植的评论，他是“不闲于辞赋”的④。这说明，仅以章表书记方面的擅长，在

魏代也足可名家。与此相反成的情况是: 被曹丕推为七子之首的孔融，却不被曹植、杨修、陈寿等

人承认。其原因何在呢? 有人说是缘于政治⑤; 但据我们看，不可忽视的是其文学实绩──曹丕

本人即说过，“孔融体气高妙，有过人者，然不能持论，理不胜辞。”⑥这说明魏代文学特别重视文

理。事实上，魏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，就是《文心雕龙》所说的“魏代名臣，文理迭兴”⑦: 既表

现为章表书记等文体的繁荣，也表现为当时人对这类文体的推崇。

总之，综合以上所述，可以建立两个认识: 其一，制式文章是三国时期的重要文体，故在当时

文学观中占有重要地位; 其二，《魏名臣奏议》是这种文学观的产物，应运而生，因而是文学走向自

觉的重要标志。关于这两点，还有一个旁证，即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非制式的论说文的繁荣。兹列

出以表 2 作为说明。表中括书名号的是子书作品，括方括号的是采用主客问答体的作品:

表 2 三国时期论说文一览

作者 作品名 篇数

蔡邕 铭论 1

仲长统 《昌言》，［答邓义社主难］ 2

王粲 难钟荀太平论，爵论，儒吏论，［三辅论］，巡身论，务本论 6

陈琳 ［应讥］ 1

徐干 《中论》 1

丁仪 周成汉昭论，刑礼论 2

华佗 食论 1

曹丕 周成汉昭论，交友论，太宗论，《典论》 4

曹叡 正朔论 1

高贵乡公 颜子论 1

曹植
征蜀论，周成汉昭论，［汉二祖优劣论］，藉田论，辅臣论，仁孝论，相论，［贪恶鸟

论］，萤火论，辩道论，释疑论，［髑髅说］，说疫气
13

曹冏 六代论 1

79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《三国志》卷一四，第 457 页; 卷二一，第 600 页; 卷九，第 273 页。
《三国志》卷二一，第 602 页;《典论·论文》，《文选》卷五二，第 720 页。
参见高敏:《略论“建安七子”说的分歧和由来》，《魏晋南北朝史发微》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2005 年，第 107 －119 页。
《三国志》卷一九注引曹植《与杨德祖书》，第 559 页;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·陈记室集》，张溥著，殷孟伦注，北京: 中

华书局 2007 年，第 97 页。
高敏:《略论“建安七子”说的分歧和由来》。
语见曹丕:《典论·论文》，《文选》卷五二，第 720 页。
《文心雕龙·奏启》，第 422 页。又《诏策》说:“建安之末，文理代兴。”( 第 359 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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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羲 肉刑论 1

夏侯玄 肉刑论，答李胜难肉刑论，乐毅论，辨乐论，《夏侯子》 5

王朗 相论，论丧服书 2

钟会 ［太极东堂夏少康汉高祖论］，论程盛，《四本论》，《刍荛论》 4

陈群 汝颖人物论 1

田琼 ［答刘德问］( 六篇，丧服论) 6

吴质 将论 1

刘劭 都官考课论，《人物志》，《新律》 3

蒋济 《蒋子万机论》，三州论，答何晏夏侯玄叔嫂服难，难郑玄注祭法 4

刘廙 答丁仪刑礼书，难丁廙，《政论》 3

傅巽 奢俭论 1

卢毓 冀州论 1

任嘏 道论 1

王昶 三戏论 1

桓范 《世要论》 1

薛靖 朝日夕月论 1

何晏 与夏侯太初难蒋济叔嫂无服论，韩白论，白起论，冀州论，九州论，无为论 6

丁谧 肉刑论 1

杜恕 《体论》，《笃论》 1

李康 运命论 1

李胜 难夏侯太初肉刑论( 三篇) 3

王弼 难何晏圣人无喜怒哀乐论 1

阮武 正论 1

阮籍 通易论，通老论，［达庄论］，［乐论］ 4

嵇康
养生论，答向子期难养生论，［声无哀乐论］，释私论，［管蔡论］，［明胆论］，难张

辽叔自然好学论，难张辽叔宅无吉凶摄生论，答张辽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
9

王俊 表德论 1

阮瑀 文质论 1

孔融 周武王汉高祖论，［圣人优劣论］，［汝颍优劣论］，肉刑论，同岁论 5

以上魏 103 篇

诸葛亮 交论，甘戚论 2

来敏 本蜀论 1

费祎 甲乙论 1

张昭 宜为旧君讳论 1

诸葛恪 出军论，《诸葛子》 2

陆绩 浑天仪说，述玄 2

陆景 《典语》 1

姚信 昕天论 1

周召 《新论》，论步骘、严畯等，论薛莹等，立交 5

韦昭 博奕论 1

王蕃 浑天象说 1

刘钦 《新议》 1

以上吴蜀 19 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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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同样据严可均《全三国文》的资料编成，也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，但它表明，魏、蜀、吴三

国的作品比重同奏议文中的情况是相近的。这意味着，论说文和奏议文的发展态势彼此关联。

另外，尽管这些论说文并不用于公务，属体制之外的说理散文，但其题材( 特别是子书中的题材)

却往往关乎当时的政治体制。由此又可见，论说文和奏议文是彼此影响的两种说理散文。

表 2 之所以把子书作为论说文加以统计，原因在于，子书的功能是和论说文一致的，即主要

用于当时知识人之间的交流，体现其关于政治文化的认识。其实，这也就是论说文之区别于奏议

文( 制式文章) 的主要特点。不过从著述形式的角度看，子书却不同于一般的论说文。《文心雕

龙·诸子》曾说到二者之区别，云:“博明万事为子，适辨一理为论，彼皆蔓延杂说，故入诸子之

流。”①意思是说，子书实际上是若干篇论说文的合集，是关于政治文化的系统论述; 一般论说文

则以单篇形式流传，往往有单纯的主题。

由于这一缘故，人们习惯于联系子书来考察论说文的发展，把论说文的起源追溯到以“论”

为名的经、子之书，亦即追溯到上古。② 不过，从表 2 看来，魏代才是论说文充分发展的时代。这

不仅因为魏代的论说文创作达到了相当规模，而且因为它有了明显的艺术化倾向。这有以下几

个表现:

其一，在魏代论说文中，出现了多种讲究修辞的文体，例如接受汉大赋影响，许多作品使用颂

赞体和主客问答之体。前者多用四言或四六言对句，用韵，代表作有曹植的《魏德论》; 另外有何

晏的《冀州论》，完全由骈句组成。后者采用富于现场感的问答形式，代表作有王粲的《三辅论》、

皇甫谧的《玄守论》、阮籍的《达庄论》。尽管由于篇籍残缺，很多文章已不能窥其全貌，但可以

说，在现存的魏代论说文中，采用主客问答形式的作品至少占四分之一比重。
其二，到魏代，论说文表现出明显的骈俪化倾向。据考察③，在何晏的《无名论》、《无为论》

中，骈句已较为普遍; 到王弼的《老子指略》，骈句几达一半; 而在嵇康《养生论》、《答难养生论》、

阮籍《通易论》、《达庄论》、《乐论》等作品中，则处处点缀了对句、韵语、骈俪之词。这种情况反映

了当时人的艺术追求。曹植《前录序》云:“故君子之作也，俨乎若高山，勃乎若浮云; 质素也如秋

蓬，摛藻也如春葩; 汜乎洋洋，光乎暠暠，与《雅》《颂》争流可也。”④这是对魏代文学的艺术追求

的表述。而瞿兑之所云“以骈文作论说，正可利用他的词藻，供引申譬喻之用; 利用他的格律，助

精微密栗之观”⑤，则说明了骈偶、格律等技法的审美意义。
其三，魏代论说文是可以自由施展才华的文体，有较鲜明的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。比如曹植

的《周成汉昭论》，便应当出于建安时期的某次聚会⑥，因为在讨论周成、汉昭优劣的名义下，曹

丕、丁仪也作有论题、论点基本相同的论说文。这意味着，三篇《周成汉昭论》有竞技或交流的意

义; 魏代论说文的用途已超过日常事务，而具有娱乐功能。《三国志·司马朗传》注引《魏书》说:

“文帝善朗论，命秘书录其文。”⑦在这里，司马朗的论说文明显进入了审美领域，成为艺术练习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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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《文心雕龙·诸子》，第 310 页。
《文心雕龙·宗经》云:“故论说辞序，则《易》统其首; 诏策章奏，则《书》发其源。”《论说》云:“是以庄周《齐物》，以论为名;

不韦《春秋》，六论昭列。”( 第 22、327 页)

参见彭玉平:《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01 年第 2 期。
《艺文类聚》卷五五，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 年，第 996 页。
瞿兑之:《中国骈文概论》，《中国文学八论》第三种，北京: 中国书店，1985 年，第 14 页。
魏代诗赋中，多有“命某某同作”的记录，说明同题之作产生于应和酬唱交流讨论的场合。至于魏晋论说文同魏晋谈论活

动的关联，则拟以另文论证。今可参考赵幼文《曹植集校注》(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4 年) 第 112 －114 页。
《三国志》卷一五注，第 468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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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范。
魏代论说文的以上特点，和奏议文是有一定关联的，因为这两种说理散文拥有同样的社会文

化背景和审美风尚背景。从现存作品看，魏代论说文在其后期所表现的讲究骈俪的倾向，同样见

于当时的奏议文。例如《魏名臣奏议》所载何曾《上魏明帝疏请选征辽东副将》:

臣闻先王制法，必於全慎，故建官授任，则置假辅，陈师命将，则立监贰，宣命遣使，

则设介副，临敌交刃，则参御右，盖以尽谋思之功，防安危之变也。是以在险当难，则权

足相济，陨缺不预，则才足相代，其为固防，至深至远。及至汉氏，亦循旧章。韩信伐赵，

张耳为贰; 马援讨越，刘隆副军。前世之迹，著在篇志。今懿奉辞诛罪，步骑数万，道路

回阻，四千余里，虽假天威，有征无战，寇或潜遁，消散日月，命无常期。人非金石，远虑

详备，诚宜有副。今北边诸将及懿所督，皆为僚属，名位不殊，素无定分，卒有变急，不相

镇摄。存不忘亡，圣达所戒，宜选大臣名将威重宿著者，盛其礼秩，遣诣懿军，进同谋略，

退为副佐。虽有万一不虞之灾，军主有储，则无患矣。①

又如王朗《劝育民省刑疏》:

兵起已来三十余年，四海荡覆，万国殄瘁。赖先王芟除寇贼，扶育孤弱，遂令华夏复

有纲纪。鸠集兆民，于兹魏土，使封鄙之内，鸡鸣狗吠，达于四境，蒸庶欣欣，喜遇升平。

今远方之寇未宾，兵戎之役未息，诚令复除足以怀远人，良宰足以宣德泽，阡陌咸修，四

民殷炽，必复过于曩时而富于平日矣。《易》称敕法，《书》著祥刑，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，

慎法狱之谓也。昔曹相国以狱市为寄，路温舒疾治狱之吏。夫治狱者得其情，则无冤死

之囚; 丁壮者得尽地力，则无饥馑之民; 穷老者得仰食仓廪，则无餧饿之殍; 嫁娶以时，则

男女无怨旷之恨; 胎养必全，则孕者无自伤之哀; 新生必复，则孩者无不育之累; 壮而后

役，则幼者无离家之思; 二毛不戎，则老者无顿伏之患。医药以疗其疾，宽繇以乐其业，

威罚以抑其强，恩仁以济其弱，赈贷以赡其乏。十年之后，既笄者必盈巷。二十年之后，

胜兵者必满野矣。②

此二文均以四言为主要辞体，前文句句骈对，后文层层排比，前文屡举历史人物为典据，后文注意

叙事、描写和义理相结合: 乃反映了三国时期奏议文的一般风格。它进一步证明，《魏名臣奏议》

的编制，是以说理散文走向艺术化这一历史进程为背景的。

三、关于《魏名臣奏议》的几个理论问题

综合上述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:

《魏名臣奏议》是一部编成于曹魏正始年间的政论文集，包含奏、议、表、疏、诏、笺、上书等文

体。其编纂时间早于《文章流别集》和杜预《善文》，是中国第一部按“采擿孔翠，芟剪繁芜”方式

编纂的文学总集。
《魏名臣奏议》是魏代文学的必然产物。这是因为，经过东汉人才察举制度和品评风尚的洗

礼，到魏代，奏、议、表、书等朝政文体成为当时文章的主流，被看作“经国之枢机”，享有高于诗赋

001

①

②

《三国志》卷三《明帝纪》注引，第 111 －112 页。
《三国志》卷一三《王朗传》，第 408 －409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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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要地位。今存三国时期的奏议文共 546 篇，其中 432 篇为魏国人所作; 今存魏代的文学评论

约 40 篇，其中多有褒扬章表书记之作家的言论。① 这些作品反映了魏代奏议专业化、艺术化的倾

向。如果说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，那么，《魏名臣奏议》便是文学走向自觉的重要标志。
除奏议文以外，另一种说理散文──用于私下交流的论说文──也在魏代得到发展。它讲

究修辞，有明显的骈俪化倾向; 它精心结撰，许多作品使用较具美文色彩的颂赞体和主客问答之

体。这都是它的审美特性的表现。另外，有一些论说文同题而作，明显产自作为文艺活动的谈论

场合。由于论说文和奏议文拥有同样的社会文化背景，由于它们在内容上和形式上相互接近，因

此，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“魏代名臣，文理迭兴”这句话──它意味着，说理散文的艺

术化是魏代文学的重要特征。
对于上述结论，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:

1. 关于魏晋文学风尚的转变

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，“文笔之辨”是很重要的理论命题。它意味着辨体观念的稳固确立，

也代表了一个转折点: 诗赋从此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文体。人们注意到，通过这一命题，可以看

到六朝文学思潮的转变: 一是从以笔为“文”( 重点讨论言语与文章的关系) 转变为以文为“文”
( 重点讨论诗赋与章奏的关系) ; 二是与此相对应，从文、笔并重转变为重文轻笔。② 前一阶段的

代表是颜延之所谓“笔之为体，言之文也”一说。③ 这里的“笔”和“言”的关系，乃对应于汉魏之际

奏议论说之文和朝议谈论的关系。由此可知，所谓魏晋文学风尚的改变，是以“言之文”──说理

散文的艺术化为其关键一步的。
《文心雕龙》曾对魏代说理散文的历史加以论述，云:

魏之初霸，术兼名法; 傅嘏、王粲，校练名理。迄至正始，务欲守文; 何晏之徒，始盛

玄论。(《论说》)

建安之末，文理代兴，潘勖《九锡》，典雅逸群; 卫觊禅诰，符命炳耀: 弗可加也。自

魏晋诰策，职在中书，刘放、张华，互管斯任，施命发号，洋洋盈耳。魏文帝下诏，辞义多

伟……(《诏策》)

魏初表章，指事造实，求其靡丽，则未足美矣。至于文举之荐祢衡，气扬采飞; 孔明

之辞后主，志尽文畅: 虽华实异旨，并表之英也。琳、瑀章表，有誉当时; 孔璋称健，则其

标也。陈思之表，独冠群才。观其体赡而律调，辞清而志显，应物掣巧，随变生趣，执辔

有余，故能缓急应节矣。(《章表》) ④

在这里，魏代文学被分为三个阶段: 一是“魏之初霸”。这时政治家重视刑名之法，儒家经学衰落，

傅嘏、王粲等文学家遂重视校练名理，使说理散文形成“指事造实”的风格。二是“建安之末”。
这时文学进入“文理代兴”的高潮阶段，曹植、陈琳、阮瑀、潘勖、卫觊均以擅长章表诏策而名世，中

书省的诏策之文亦文采焕发，其作品则达到“体赡而律调，辞清而志显，应物掣巧，随变生趣”的艺

术高度。三是“迄至正始”。这时进入玄论盛行的阶段，何晏等名士关注思辨，创作出一批理趣精

致的作品。阮籍、嵇康等富于才华的文学家的加入，亦使说理散文在正始时期形成高潮。由此可

101

①

②

③

④

参见郁沅、张明高:《魏晋南北朝文论选》，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9 年，第 3 －74 页。
参见高华平:《从“文笔之辨”到重“文”轻“笔”──〈诗品〉扬谢抑颜原因新解》，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》( 哲社版) 1996 年第 1
期。
见《文心雕龙·总术》，《文心雕龙注》，第 655 页。
《文心雕龙注》，第 327、359、40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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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，《魏名臣奏议》之编成于正始年间，其意义是对高潮时期的说理文创作作了总结。
以上所述文学史，同时是文体观念运行的历史。这有很多理论表现。例如曹丕有辨体学说，

云“奏议宜雅，书论宜理”，又云“文以气为主”; 又有标举章表书记的学说，云“琳瑀之章、表、书、
记，今之隽也。应玚和而不壮，刘桢壮而不密。孔融体气高妙，有过人者，然不能持论，理不胜词，

以至乎杂以嘲戏，及其所善，杨班俦也”。① 李充有重文的学说，云:“或问曰:‘何如斯可谓之文?’
答曰:‘孔文举之书，陆士衡之议，斯可谓成文也。’”又有贵于允理的学说，云:“研核名理而论难

生焉; 论贵于允理，不求支离”。② 释慧远则有重视典据辞采的学说，云:“博引众经以赡其辞，畅

发义音以宏其美; 美尽则智无不周，辞博则广大悉备”。③ 这些学说反映了魏晋人通过说理文所

表现的艺术追求，即追求道义正大的论旨、富于逻辑力的论证和雅丽的文辞。事实上，这三点正

好构成“建安风骨”、“正始之音”的精髓。④

关于“建安风骨”、“正始之音”，有一点是学界注意不够的，即其中明显有说理文的因素。这

从上述批评言论中就可以看出来。这些资料说明: 在魏晋人眼中，最能达到“立言”效果的正是奏

议论说之文。曹丕所赞扬的七子，其中陈琳、阮瑀、孔融均以说理文体见长，而非以诗歌见长，这

也说明奏议论说之文是构成“建安风骨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至于“正始之音”，其最早的两则记

载是:

( 1) 《世说新语·文学第四》: 殷浩在庾亮帐下任长史时，丞相王导曾举行集会款待他，同他

“共谈析理”，以至于深夜。既彼我相尽，丞相乃叹曰:“向来语，乃竟未知理源所归。至于辞喻不

相负，正始之音，正当尔耳。”
( 2) 《世说新语·赏誉第八》: 大将军王敦镇守豫章之时，卫玠从洛阳来投。相见欣然，谈话

弥日。于时谢鲲为长史，敦谓鲲曰:“不意永嘉之中，复闻正始之音。阿平若在，当复绝倒。”⑤

由此可见，在东晋人眼中，“正始之音”指的就是义理透彻的风度境界，即所谓“知理源所

归”、“辞喻不相负”。这既是高明的谈论所具有的风度，也是优秀的奏议论说之文所能达到的境

界。⑥ 因此可以说，所谓“建安风骨”、“正始之音”，是依靠魏代的奏议论说之文而建立起来的。
这些作品及相关理论是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上的重要财富──既是文学风尚转变的风向

标，也是南朝文体学说的先声。
2. 关于文学文献的编纂

从文学编纂学的角度看，《魏名臣奏议》的出现并不孤立，也不突然。早在东汉之时，随着写

作数量的增多，奏议文的编纂事业便已发轫。《后汉书》详细列出四十多位传主的著述情况，其中

桓谭、马融、蔡邕、李固、皇甫规等人传中都记有奏议文。⑦ 上文提到应劭删定律令为《汉仪》，其

中就含有类似于总集的编纂方式。到魏晋两代，进一步出现了包含奏议的别集。例如《晋书·何

劭列传》说: 何劭“所撰《荀粲、王弼传》及诸奏议文章并行于世”;《江逌列传》说:“逌在职多所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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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《典论·论文》，《文选》卷五二，第 720 页。
《翰林论》，《太平御览》卷五八五，第 2636 页; 卷五九五，第 2678 页。
《大智论抄序》，范文澜《文心雕龙注》引，第 332 页。
关于“风骨”，较通行的理解是:“风是指文章中的思想感情表现得鲜明爽朗，骨是指作品的语言质朴而劲健有力，风骨合起

来，是指作品具有明朗刚健的艺术风格。”( 参见王运熙:《文心雕龙风骨论诠释》，《学术月刊》1963 年第 2 期) 关于“正始之

音”的内涵，请见下文。
《世说新语校笺》，第 115、247 页。
刘小兵已有类似的看法，见其所著《正始之音究竟能否指“正始诗歌”》( 《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》2008 年第 4 期) 一文。
《后汉书》，第 961、1972、2007、2089、213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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谏，著《阮籍序赞》、《逸士箴》及诗赋奏议数十篇行于世”。① 除此之外，汉魏之际出现了多种别集

编纂方式，例如班昭集由亲属所编，曹丕集、曹植集则由作者自编。这见于以下记载:

《后汉书·列女传》:“( 班昭) 所著赋、颂、铭、诔、问、注、哀辞、书、论、上疏、遗令，凡

十六篇。子妇丁氏为撰集之。”
《魏书》:“帝( 曹丕) 初在东宫，疫疠大起，时人雕伤，帝深感叹，與素所敬者大理王

朗书曰:‘生有七尺之形，死唯一棺之土，唯立德扬名，可以不朽，其次莫若著篇籍。
……’故论撰所著《典论》、诗赋，盖百余篇，集诸儒于肃城门内，讲论大义，侃侃无倦。”

曹植《前录序》:“余少而好赋，其所尚也。雅好慷慨，所著繁多。虽触类而作，然芜

秽者众。故删定，别撰为《前录》，七十八篇。”②

由这样的形势看来，文学总集的编纂正不必等到挚虞、萧统之时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曹植不仅自编了文集，而且为自己的文集编制了目录。其事见于《晉书·曹

志传》，云曹植之子曹志在西晋为国子博士，晋武帝“尝阅《六代论》，问志曰:‘是卿先王所作邪?’
志对曰:‘先王有手所作目录，请归寻按。’”③无独有偶，当时还流传《嵇康集目录》，被《三国志》
裴注引用。④ 这些关于自编文集、撰写序言、编制目录的记载，不仅说明汉魏之时已有编纂别集的

风尚，而且提示了一个重要事实: 集部的产生、文学目录的编制、辨体观念的确立，这是三件彼此

关联的事情。
中国古代的文体理论的确是伴随目录之学、编纂之学发展起来的。当汉代的《七略》和《汉

书·艺文志》建立“诗赋略”一科之时，诗赋的文学身份便得到了确认。当南朝人在《七志》中建

立“文翰志”、在《七录》中建立“文集录”之时，文笔之辨的理论成果和文集编纂的实践成果也得

到了总结。不过，由于“魏晋之世，文籍逾广”，六部分类法在魏晋之际便被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分类

法代替了，其代表作是魏秘书郎郑黙所编的秘书阁目录以及晋荀勗《中经新簿》、晋李充《晋元帝

书目》。⑤ 目录学上的这种情形说明，魏晋时期的文学新变，是同史学著述、文集编纂这两种文献

事业的发展相表里的。
不少学者认为，总集是另一种形式的文体论; 又认为，在中国古代，文学概念相当于集部概

念。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，因为集部书的产生过程的确是对历史上的文体观念、文学观念加

以表述的过程。不过，从《魏名臣奏议》的情况看，这两种看法却有必要加以补充。首先应指出的

是: 编制别集的主要目的是“网罗放佚”，即保存作品; ⑥而编制总集的出发点，除保存作品外要选

读范文，即所谓“删汰繁芜，使秀稗咸除，菁华毕出”。这两个出发点是有区别的。由于保存作品

的需要，一部分集部书不免成为“著作之渊薮”，亦即成为经、史、子种种散见文章的集合; 而由于

选择菁华的需要，另一部分集部书则成了“文章之衡鉴”，亦即具有明确的文学范本性质。因此，

只有总集的概念才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概念相当; 别集却不是这样。这也意味着，“集部”是文

献学的概念，对于把经、史、子阑入文集之中的情况，其实无须苛责。其次可以补充说明的是:“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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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《晋书》，第 999、2175 页。
《后汉书》卷八四，第 2792 页;《三国志》卷二《文帝纪》注引，第 88 页;《艺文类聚》卷五五，第 996 页。《魏书》所谓“论撰”，

乃指汇编或编纂。
《晋书》卷五〇，第 1390 页。
《三国志》卷二一，第 606 页。
阮孝绪:《七录序》，《广弘明集》卷三，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 年影印本，第 112 页。
从魏晋时期的情况看，别集大都由后人所编，以保存作品为目的; 只有曹植《前录》为自编，有所删定。本小节所论总集与

别集的区别，乃指魏晋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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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”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，可以有不同的形态。比如西晋挚虞的《文章流别集》，“自诗赋下，各

为条贯，合而编之”; 南朝梁萧统的《文选》，全书 60 卷，前 35 卷录赋、诗、骚、七等有韵之文，后 25
卷录诏、表、奏、论等无韵之笔: 它们各自代表了一种总集的形态，也代表了一个时期的文体观。
综合起来可以说:《魏名臣奏议》是“文以足言”时期的总集，代表书表奏议等应用文获得文学认

知并渐富华辞的过程;《文章流别集》是“文笔之辨”时期的总集，代表了对有韵之文的重视;《文

选》则是辨体观念成熟时期的总集，代表了文笔结合的文学观念。这三部书，在文体学史上正好

构成“正—反—合”的关系。
3. 关于“文以足言”
“文以足言”一语出于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语，意为文采可以完善语言。① 刘勰《文心

雕龙·总术》在批评颜延之“笔之为体，言之文也; 经典则言而非笔，传记则笔而非言”等语时说:

“今之常言，有文有笔，以为无韵者笔也，有韵者文也。夫文以足言，理兼诗书; 别目两名，自近代

耳。”这些话说明: 东汉魏晋之时，有过两种关于“文”的看法，一是把“笔”看作“言之文”，二是把

声律看作“笔”之文。从“文笔之辨”的发展过程看，前者应是后者的底层。也就是说，在“无韵者

笔，有韵者文”的理论形成以前，人们更重视“言”和“笔”的对立，把“笔”看作“言”的文饰。此即

所谓“发口为言，属翰曰笔”。②

“文以足言”之说，实际上针对了说理散文与清谈的关系。清谈之风盛行于汉末魏晋，是当

时文人交游的主要方式。所谓“游谈起太学”③，是说东汉文人以最高学府太学为清谈交际的场

所。所谓“契阔谈燕，心念旧恩”、“清谈同日夕，情眄叙忧勤”④，是说清谈已成为三国时期文人

的生活常态。在清谈场合，文士们要进行多种文艺活动。曹丕《与朝歌令吴质书》说:“每念昔日

南皮之游，诚不可忘。既妙思六经，逍遥百氏，弹棋闲设，终以六博，高谈娱心，哀筝顺耳。”⑤吴质

《答魏太子笺》则回答说:“伏惟所天，优游典籍之场，休息篇章之囿，发言抗论，穷理尽微，摛藻下

笔，鸾龙之文奋矣。”⑥说明聚会之中有博戏，有音乐，但最主要的活动是谈论儒学和百家之学，是

“发言抗论”、“摛藻下笔”。在这种场合，用来“足言”的“文”，自然是各种说理散文; 其时需辨之

体，自然是“言”、“笔”二体。
前文说到，曹植、曹丕、丁仪等人的《周成汉昭论》，乃出于建安时期的某次聚会，是“足言”的

笔翰。类似的作品应当有应玚、阮瑀等人的《文质论》，何晏、卢毓的《冀州论》，曹羲、夏侯玄、丁
谧、刘颂等人的《肉刑论》，以及孔融的《汝颖优劣论》、《圣人优劣论》。孔融虽或不曾参与邺下文

人的聚会，但其《汝颖优劣论》有云“融以汝南士胜颍川士，陈长文难曰”云云，其《圣人优劣论》有

云“荀愔等以为圣人俱受乾坤之醇灵”云云⑦，说明此二文是在谈论交往活动中产生的，其内容原

是“言”的内容。
“文以足言”这件事，事实上反映了谈论者对于文学性或艺术性的一种追求。因为谈论是即

兴的，无暇深思，同时要受口语表达的局限，故不像笔翰那样可以达到“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乎翰藻”
的效果。所以魏代文人的交往，除清谈之外，还有传书一法，如以下记载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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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杨伯峻:《春秋左传注》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81 年，第 1106 页。
引文均见《文心雕龙注》，第 655 页。这两种关于“文”的看法不仅见于《文心雕龙》，《宋书》卷七五《颜竣传》亦记有后一种

看法，云:“太祖问延之:‘卿诸子谁有卿风?’对曰:‘竣得臣笔，测得臣文。’”( 《宋书》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74 年，第 1959 页)

皮锡瑞:《经学历史》之四《经学极盛时代》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2008 年，第 114 页。
魏武帝:《短歌行》、刘桢《赠五官中郎将四首》之二，《文选》卷二七、卷二三，第 390、336 页。
《文选》卷四二，第 590 －591 页。
《文选》卷四〇，第 566 页。
《建安七子集》，俞绍初编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2005 年，第 29、28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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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国志》卷二注引《吴历》记曹丕赠书孙权:“帝以素书所著《典论》及诗赋饷孙

权，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。”
《三国志》卷九注引《魏略》记桓范传书《世要论》:“( 桓) 范前在台阁，号为晓事，及

为司农，又以清省称。范尝抄撮《汉书》中诸杂事，自以意斟酌之，名曰《世要论》。蒋济

为太尉，尝与范会社下，群卿列坐有数人，范怀其所撰，欲以示济，谓济当虚心观之。范

出其书以示左右，左右传之示济，济不肯视，范心恨之。”
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记锺会传书《四本论》:“锺会撰《四本论》始毕，甚欲使嵇公一

见。置怀中，既定，畏其难，怀不敢出，于户外遥掷，便回急走。”①

这几则记录可资说明“笔之为体，言之文也”的内涵:“笔”是“言”的延续，也是“言”的升华。所以

对“言”的重视，可以转移为对“笔”的重视; 通过清谈所获得的声誉，也可以通过传书来获得。可

以想见，魏代人正是因为这些理由而重视奏议论说之文的。也就是说，奏议论说之文在魏代的地

位，是由清谈风气奠定的。
那么，以上所说的谈论和论说文的关系，是不是也适用于奏议文呢?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。

这有三个理由: 其一，广义的论说文包括奏议书表，朝臣们所行奏议的内容，必有相当部分是在谈

论场合形成的。其二，谈论之风也见于君臣相会的场合，包括朝廷之上，其文字表现不仅有论说，

而且有书表奏议。例如锺会《太极东堂夏少康、汉高祖论》所记:

甘露元年二月丙辰，帝宴群臣于太极东堂，与侍中荀顗、尚书崔赞、袁亮、锺毓、给事

中中书令虞松等，并讲述礼典，遂言帝王优劣之差。帝慕夏少康，因问顗等曰:“有夏既

衰，后相殆灭。少康收集夏众，复禹之绩; 高祖拔起陇亩，驱帅豪俊，芟夷秦项，包举宇

内。斯二主可谓殊才异略，命世大贤者也。考其功德，谁宜为先?”顗等对曰:“夫天下

重器，王者天授，圣德应期，然后能受命创业。至于阶缘前绪，兴复旧绩，造之与因，难易

不同，少康功德虽美，犹为中兴之君，与世祖同流可也。至如高祖，臣等以为优。②

这里记录的未必是朝廷之上的谈论，但可反映朝廷谈论的一斑。这种谈论若形之于笔，便是论说

或奏议。其三，魏晋文学理论往往关注奏议，例如曹丕按四科论文学，首列“奏议”; 陆机《文赋》
论及十种文体，主张“奏平彻以闲雅”; 李充《翰林论》佚文论及“表”、“驳”、“议”等文体，强调“以

远大为本”。③ 这些评论反复出现，乃代表了某种风尚，证明奏议文也以传书的方式流行──若

不流行，便不可能形成批评风尚。这些评论对奏议文学之艺术性的强调，则证明奏议也是同“发

言”相对的“属翰”，是“足言”之“文”。如果从这一角度为《魏名臣奏议》定位，那么可以说，这部

总集代表了“文以足言”时期的文体运动，因而是南朝文笔之辨和总集编纂风尚的先声。

( 责任编辑 张亚权)

501

①

②

③

《三国志》卷二，第89 页;《三国志》卷九，第290 页;《世说新语·文学第四》，第106 页。此种传书之风亦流传至晋代。例如

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记支道林传书《即色论》:“支道林造《即色论》，论成，示王中郎，中郎都无言。支曰:‘默而识之乎?’王

曰:‘既无文殊，谁能见赏?’”又记王敬仁传书《贤人论》:“王敬仁年十三作《贤人论》，长史送示真长，真长答云:‘见敬仁所

作论，便足参微言。’”( 第 121、142 页)

《三国志》卷四注引《魏氏春秋》，第 134 页。
参见《魏晋南北朝文论选》，第 3、147、200 页。


